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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 雨 
部 區
，盟 
蛇專 
會憧 
施 帥 
强 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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約 路 
在 上 
叽紆 
中 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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旳 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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傳

美

向

北

越

建

議

具

體

和

平

計

闇

:

4AA

♦
破

談

判

僵

,

六
日
美

118
肘
電
)
美
與
北
越
之
間
自
過
去
數
週
以
來
，
已
經
開
始
秘
密
 

計
制
，

1:1
便
非
够
實
行
宣
佈
停
止
轟
炸
北
越
，
打
破
雙
方
和
談
的
僵
局
。 

根
據  
 

«
越
報
吿
，
謂
此
項
秘
密
的
談
判
，
今
日
已
建
到
决
定
性E
階
段
。
雖
然
華
盛
頓
 

亦
有
少
敢
的
髙
級
機
要
自
員
，
獲
"
此
实
與
北
越
 

ffi
行
秘 

91
談
判
，
但
壇
泰
敢
斷
言
是
否
能

(
華
盛
頓
十
 

被
判 
一 
項
具
曲
的
一

建
成
停
炸
旳
最
後
協
議
。

西
實
溜
患
：
南
越
一 
位
高
級
官
員
今H
曾

39 
美
國
已
建
議
完
全
停
季
立
越
，
幷
將
該
項

法與北約軍事脫節 

盟軍迫用核子武器 

(
里
斯
本
路
通
社
爾
)
北
大
西
洋
公
約 

最
高
司
令
藍
尼
沙
將
車
，
相
法
國
對
北
約
旳
 

軍
事
關
係
，
可
能
引
致
如
盟
軍
遭
到
任
何
攻
 

擊
5
，
須
使
用
核
子
武
器
防
衛c 

盛
尼
沙
將
軍
，
在
北
大
西
洋
協
會
第
十
 

四
居
大
會
上
總
，
他
此

1  
就
見
，
皆
由
於
法 

國
與
北
約
單
事
分
離
所
紡
的
結
論
。

他
誤
，
雖
償
此
種
關
係
已
 8
商
.遇
步
， 

法
国
方
表
示
在f
少
事
件
卜
願
意
合
作
，
但 

於
特
别
事
件
發
生
時
，
法
國
却
未
能
立
刻
或
 

昼
防
衛
的 -
環

藍
尼
沙
將
軍
指
出
，
由

tB

此 
一 
原
因
， 

一
旦
北
約
受
到
攻
擊
時
一̂

一̂
^
.
核
子 

武
器
0美報刊出羅學苕言論 

(
華
满
頓
美
聯
社
電
一
華
盛
頓
郵
報
， 

刊
出
两
名
披
蘇
政
府
放
逐
智
識
份
子
的
談
話
 

，
吐
两
名
智
識
份
子
，
因
在
紅
塲
抗
議
蘇
單
 

侵
捷
而
破
寫
局
拘
捕
，
助
人
於S
審
珞
，
利 

用
6
法
庭
上
的 »
利
，
發
表
他
們
的
異
議
。 

曾
於
史
太
林
特
明
，
任
外
交
部
長
利
維
 

諾
夫
的
孫
兒
，
亦
爲
极
控
者
之
一
，
他
在
法 

庭
上
指
出
，
他
從
总
感
到
往
紅
塲
會
發
生
任
 

何
問
題
、

他
說
，
身
爲
蘇
編
公
民
，
他
，
爲
有
權 

發
发
與
政
府
不
同
的
意
見
，
爪
爲
政
府
堂
局
 

的
行
動
，
令
他
感
到
非
常
不
快
，
華
盛
頓
郵 

報
於
刊
出
此
消
息
時
，
並
沒

5E

出
如
何
得
到

房
房
提
出
諮
詢
.。
且
說
及

具
体
計

該
建
議
能
否
實
身
，
將
依 
廿
四
小
時
一
內
有" 

- 
决
定
。

- 

巴
荣
方
面
，
亦
有
叶
傳
說
，
但
認
為
後 

果
如
冋
未
詳
。
北
越
和
談
代
総
團
題
間
黎
億
 

壽
昨
晚
突
然
離
巴
黎
返
國
，
可
能
與
七
國
的
 

)
建
議
有
密 3
關
係
。

聞
脇
房
任
卡
七
七
丹
今
 

然
外
間
盛
傳
美
國
建
議
 

越
南
和
茨
仍
未
能
旨
权
 

於
解
决
越
戰
均
在
書
， 

，
身
亦
未
升

Bi：
開
僵
局 

則

81 該
項
具
儲
計
劃
的

美
京
的
航
府
一 

日Si

费
保
吿
，
謂 

全
部
停
炸
匕
越
， 

1

 O F 
美
政
对 

幷
無
底
本
上
的
改

三
零
旣
吩
，
是
包
话
牝
越
縮
減
車
事
行
動
及
 

美
國
宣
佈
完
全
停
炸
，
巴
黎
和
談
進
、
第
二 

階
段
，
由
南
越18^^4*

函
家
解
放
陣
線 

均
源
代
表
分
加
談
判
。

巴黎弟廿六次和談

(
巴
黎
十
六
日
美
聯
社
電
、美
與
北
越
 

代
表
今
日4
此
間
進
行
第
廿
六
次
越
戦
初
步
 

和
談
，
雙
方
對
於
外
傳
打
破
僵
局
的
報
吿
仍
 

保
持
緘
默
態
度
。

北
期
"
弯
團
長
阮
春
水
质
會
後
答
覆
一
記 

者
問
題
，
謂
彼
夫
聞
有
任
何
可
能e
成
協
議

一
的
消
息
。
幷 

一 
必
須
。
條
件

内
政
府
的
立
塲
，
美
國 

炸
及
具
他
對
北
越
作
戰

行
動
，
始
有
和
平
   

rp 
言
。

美
大
使
夏
里
弓
稲
■
今
日
未
曾
診
及
停
 

昨
問
■

，   

<1-'.
現
駐
巴
黎
的
南
越
外
交
、
員
則 

88:
美

56

建
議
停
炸
計
副
，
久
久
將
打
破
和 

談
僵
局
。

晨
陰
午
晴
 

今
晚
有
雨 

高
温
度
五
.

低

威脅安全判罰具結

(
片
士
佐
治
訊
)

一 
名
前
陸
軍
神
槍
手
 

，
由
於
在
市
中
心

88

內
開
槍
，
被
瞽
方
提
控
 

放
法
庭
，
經 8
育
審
訊
後
，
裁
定
被e
 罪
名

成
立
，
判
處
罰
做
房
百
元
。

英利用陸軍服迷藥 

社會人士極力反對 

(
倫
敦
美
逮
社
電
)
英
國
國
防
部
承
認
 

，
利
用
陸
軍
志
願
者
，
服
用
歐
恩
君
葯
丸
試
 

©

，
以

圖

普

且

，
找F

是
否
敵
人

5 •
用 

幻
覺
葯
丸
， 

»•■ 
曰
兵
央
去
作
戰
能
力
。 

此
一
矗
.
，變
列
社
曾
福
利
人
員
及
敎
 

會
的
嚴
展 %
空

批
評
人*
密
出
，
政
府
此8"

行
動
言
 

如
第
一
一
次
世
跟
犬
戦
時
，H
本
鼓
勵
中
靑
兵
 

士
作
自
段
日̂

一
端
，
此
外
在
公
久
前
，B
 

果
的
兵
士
，
亦
斃
置
F
大
麻
葯
，
使
^
^
 

思
煙
失
效
，

to
痴
人
士
侑
是
否
此
間
办
有
同
 

直
事
情
»
生
*
便
研
究A
M
頂
：e

，
當
局
必
.

纜
要
自
此
臬
^

^

才 
66
發
展
防
衛
措
施
 

北約   
<< 設司令部 

監視塩中海蘇艦隊

《
看
大
用
晶
普
士
美
 

81
酎
電
)
北
大 

西
洋
公
約
齧
海
歐
图
册
，
已
童
生 
一 
析
司 

令
部
,
負
實
雖
黄
即
中 

?a
蘇
聊
渴
軍
的
增
価
 

情
况

“
 

-

此
一
断
显
建
部
,
計

11J
股
十
一
冃
廿
一 

日
液
在
，
將
显
存
爲
冊
中
海
空
軍
海
洋
肝
隊 

，
總
部
設
於
鞄
普
土
，
由
美
國
海
軍
卜
將
歐
 

勞
任
司
令
官Q

義

氣

国

禽
 

忠
載
献
風

義

决
除

被
吿
被
利
威
佛
 
ft
利
♦
四
十
九
陵
，
破
 

控
在
肝
間
市
中
心
內
， B
射 
一 
枝0
點 5

三
口
徑
來
龜
槍

杜
利
被
控
用
于
槍
日
一
咖
排
室
力
威
«
"
 

一
男
子
，
個
於
被
控
時
，
除
上
述
知
名
外
， 

窗
自
其
他
三
項
罪
，
其
中
一
項
包
括
圖
謀
殺
一 

罪
，
但
*
法
官
騎
訊3,•

88

駭
三
鱼
控
餌
取
一 

消
。

軍
力

S:
。

在
甲
華
路
収
將
的 ̂

報
中
，
並
沒
指
用 

蘇
眼
家
字
，
但
蹤
聊
在
地
中
海
加
强
艦
噂
組 
一 

■•■̂
■-̂

-̂̂
^̂

"̂
*̂

**̂
*̂**̂

*̂'̂
|̂̂

^̂
|̂

*̂
1*0!|*.*  

中共奪成第二座橫跨

此
消
息
， 
tfass
案
審
訊
待
，
禁
止
任
何
記
者
 

採
訪
。羅相即召內閣會議 

商討與英談判僵局 

(
沙
利
斯
堡
路
透
社
電
，
羅
特 

亞
首 

相
史
密
夫
與
內
閣
各
部
長
進
行
會
讀
，
商
討 

英
國
爲
羅
國
獨
立
，
所
引
起
位
局
均
解
决
藍
 

史
密
夫
幾
週
一 
晚
後
值
布
羅
佗
返

(0 
羅 

特
西
存
，
不
到
十
一
一
小
時
後
，
即
與
内
閣
舉 

行
會
議
"

史
七
夫
战
會
中
，
曾
展
示
該
威
踏
遜
所
 

提
(
最
低
解
决
條
件
，
全
部
文
件
共
六
頁
， 

两
人
在

：£

布
羅
佗
時
，
曾
在
英
國
巡
洋
經
舉
 

行
會
談
。
史
密
夫
於
回
至
此
間
時
，
表
示
與
 

英
國
會
談
之
門
仍
打
開
"

- 
巴拿馬軍變後總統逃亡連河區美租界 

j

(
巴
京
馬
美
隔
社
電
)
巴
馬
寧
最
近
發
 

外
，
國
防
車
副
司
令
烏
魯
達
七
校
，
及
前
任 

-

生6
流
血
的
軍
■
後
，
原
任
總
統
"
里
斯
偕 

國
防
單
總
司
令
華
拉
利
諾
將
軍
，
同
爲
發
動 

一同內
閣
部
長
及
隨
員
等
⑴
八
十
人
，
臨
特
逃 

軍
變
的
主
要
人
物
。

亡
至
巴
馬
拿
運
河
戚
美
租
界
內
暫
經
，
纖
後

又
微
美
國 A
界
運
河
管
理
公
司
發
言
人

發
出
呼
籲
，
號
召
國
內
武
裝
鼠
人
一
律
動
員
稱
。̂
阿
里
斯
等
現
逃
亡
於
運
河
晶
〜
未
知
居
 

反
抗
軍
變
後
成
立
的
新
政
優
但
直
至
現
在
亦
 

留
久
暫
。

未
見
有
任
何
響
應
的
作
用
。
可
見
新
的
軍
政
 

▲
美
對
巴
拿
一
暫
停
外
交
 

府
現
已
握
緊
國
內
的
控
制
權
。 

華
婚
頓
置
：
美
國
鑒
依
巴
掌
蜀
上
週
五
 

據
巴 M
陽
國 

to
軍
髭
言
人
稱
••
現
全
國 

發
生
軍
變
，
推
翻
原
任
總
統
阿
里
斯
政
權
， 

局
向
其
爲
安
"

，
警
衛
軍
仍
然
在
城
内
加
緊
昨

t1
正
式
宣
佈
暫
時
與
产
一
拿
馬
停
止
外
交
關 

巡
避
，
以
策
安
金 

用
準
備
隨
時
増
付
事
變
 

係
，
幷
行
示
仆
同
惠
阿
里
斯
從
運
河
區
發
出
 

，
但
始
終
未
曾
見
有
任
何
暴
亂
行
動
。 

呼
籲
軍
隊
反
抗
軍
政
府
的
行
動
。
书
內
務
院 

比
尼
拉
卜
校
，
四
十
九
门
，
領
任
總
統 

發
言
人
稱
••
照
一
九
六
五
年
泛
美
組
織
宣
言
 

府
警
®
司
令
，
現
任
臨
時
軍
政
府
總
統
。
it 
，
必
須
先
行
與
車
變
國
暂
停
邦
交
。

X
案
階
審
團
，
認
爲

68
吿

ITL
擧
，
有
碍

公
衆
安
寧
，
故
認9

上
述
罪
，
唆
立
" 

天主敎新梭舍開幕 

五十萬元美奂美輪 

(
雪
訊
)

一
摩
價
値
伍
十
風
元 "
新
校 

舍
，
於
上
過
六
一
止
式
開
課
，
次
校
幺
聖
法
闘
 

斯
小
學
，
貫
一 
所
天
丰
救
學
校
。

核
兩
層
樓
高
校
舍
，
位
於
史
倍
寧
街
舆
 

波
摩
路
街
街
角
，
由
天
主
敦
學
曾
興Si，  

代
皆
匹
間
於
大
年
十
月
陝
燒
毀
的
聖
法
關
斯
 

小
學
。筑

校
校
吊
昆
偏
指
出
：
校
内
的
六
名
敎
 

師
，
皆 
I*
特
別
敎
辜
訓
練
，
各
敦
師
共
同
訂
 

出
敎
學
課
程
，
共
同
硏
究
所
得
的
結
果
。 

较
校
第
一
懵
敎
師
室
中
，
共
H
幼
年
學
 

童
一
百
二
十
名
，
一•
樓
學
生
，
刖
井
春
一
百
 

1一

力
人
。女秘書訂婚夜獲獎 

幸連婚姻喜自天來 

(
滿
地
可
弘
拿
大

Si:
電k

古
鹽
省
一 
名
一 

女
秘
書 
於
訂
婚
的
晚
上
， ̂

外
的
薛
得
十
、 

寓
元
箱
物
。

動
1
幸
運
聚
郞
一
與
/
太
學
于
程
學
生
" 

訂
婿
前
歩
蕊
買
毋
伍
只
^

6
•
吉
願
観
稅
 
一 

人
獎
券
，
没
想
到
於
 
册
獎 
命
，
竟
抽
藤
頤
獎
 

鹿
獎
人
。

管
埠
方
面
，
一
名
年
七

4 -
伍
歳
寡
婦
， 

$

鮭
一
學
中
首
次
赢
盘
她
叫
獎
品
，
我
搁
獎
. 

金
伍
向
元
。

此
外
，
单
詩
為
內
，
在
此
次
抽
獎
中
， 

共
有
三
人
分
别
或4
獎
融
一
百
元
，
二
人
分 

別
箧
曲
隙
林
遍
，
北
導
及
片
士
佐
治
房
住
。 

本省對冬季連動塲 

，女部長稱機會甚微 

J
(
雲
訊
)
不
管
部
部X
 麥
矶
郭
夫
人
？ 

於
週
一
诗
由
墨
西
哥
市
返
抵
雷
埠1
la
在
餅 

市
時
哽
到
奥
駄
匹
兒
會
熟
鹹
招
待
，
但
她
對 

卑
詩
省
欲
取
得
一
十
七
六
年
冬
季
運
動
自
主
， 

辦
椎
事
感
物
彳
髪
観

n

麥 
fill
菲
夫A
，
此
次
往
昂
西
哥
巾
，
專 

代
表 »
詩
省
政
府
♦
與
常
地
奥
林
匹
克
委
员
 

會
會
商
，
以
便
極
威
士
拉
山
成
爲
冬
季
ft
界 

運

84/1 
會
比
赛
埸
前
。

麥
加
菲
夫
人
指
出
，
此
次 
住
墨
西
哥m
 

時
,
所
有
代
表
人
員
，
皆
甘
考
虑
到
中
央
政
 

府
方
面
，
A-
此
一 
事
忏
上
，
能
給
予
省 
府
多 

少0
協
助
、

■?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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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(  

a

問
頓
學
大
w
電
)
強
書
政
府
稽 

核
員
赫
屈
利
宣
稱
，
一
九
六
七
年
至
一
九
一
八 

八
年 
財
政
年
中
，
强 w
 省
府
開
支
不
足
數
字
 

近
一 
億
兀
，
目
前
估
計
由
大
八
年
至
六
九
年
 

中
，
不
足
敢
字
約
 S
上
述
款
項
之
半
。 

六
七
年
至
六
八
年
財
政
华
度
，
於
本
/
 

三
月
二
十
一
日
結
束
，
經
統
計
後
，
不
足
敢
 

字
達
九
千
九
百
七
十 
萬
元
，
在
六
七
至k
八 

里
預
算
案
中
，
省
府
曾
借
財
 

不
足
敏
字
日
六
千
七
百
四
十
 

七
萬
九
千
元
，
目 

»| 廟
敷
字
 

比
皎
，
其
差
額
超
出
二
一
千
二 

百
二
十
二
萬A
千
元
。 

至
於
税
收
方
面
，
則
比 

省
府
預
科
超
，
九
自
六
十
萬
 

元
，
但
石
油
推
售
方
面
，
則 

牝
預
算
中
少8
千
零
三
十S
 

元 
一詩

屈
M
又
謂
，
省
府
税 

敦
已
十
分
高
，
不
敷
网
原
因 

，
可
能
由
於
消
痛
比
收A
增 

加
迅
速
所
致
。

在
一
例
大
匕
至
六
八
年
中
，
亞
省
全
部 

開
支S
 
八
億
血
千
萬
元
，
全
部
的
總
收
入
爲
 

七
億
五
千
零
一
十
儿
 

XI 
元
。

此
@
消
夜
敏
字
，
比
竟
九
六
六
至
六
七
 

电
曾
知
一 
億
三
千
三
百
，
十
國
元
，
稅
收
則
一 

較
前
增
加
一 
億 
一 
千
五
百
五
十
萬
元
。 

由 n
此
一
龐
穴
不
足
赤
字
，
使
亞
省
省
 

府
方
面
，
難
以
獲
得
歌
項
平
衡
收
入
與
開
支
 

，
赫
屈
利
指
此
一
情
况
殖
常
嚴S
0
 

犖沙協約順侵捷克 

如政府制裁政治交 

(
宛
厄
辟
加
拿
大
社
電
)
外
交
部
長
沙
 

皮
，
於
上
週
未
時
移
，
加
拿
大M
府
•
己
削 

減
與
草
沙
悔
約
國
作
政
治
性
來
往
，
同
樣
旳
 

，
政
府
當
局
，
亦
不
鼓
励
私
人
方
面
作
同
樣
 

的
舉
動
。 

， 

沙
皮
住
烏
克
播
拿
大
人
大
會
上
偶
， 

加
拿
大
與
此
等
侵
入
捷
克
府
國
家
，
目
前
所 

維
持
的
關
係
不
和
，
除
非
此
等
國
家
將
軍
隊
 

-
e
/

一
克
後.•
雙
万
良
好
關
係
才
能
恢
復
。 

沙
皮
街
稱
，.加
拿
大
政
府
，
在 »
曾
事
) 

件
上
，
所
表
出
的
反
應
，
爲
對
侵
入
捷
克
國
 

家
所

rv
的   

<,̂
抗
議
，
雖
然
華
沙
協
約
國
表
 

示
，
捷
克
事
件
爲
他
們
自
己E

事
，
不
會
影 

响
與
他
阈
悟
係
 

但
加
政
府
仍
作
此
領
反
應
 

卑大校長因痛缺席 

3

學生報刊誤會離職 

二
鼻
氣
〕
卑
詩
大
學
代
用
校
長
加
治
稱
 

，
夏.利
聲
最
近
沒
囘
辦
會
僵
•
，
由
於
 

有"疯
所
致
，
他
亚
非
己
辭
職
，.加
治
幷
謂
夏
 

利
將
(
數
週
，可
能
囘
俊
辦
公
。

加
治
的.談
話
•
專
針
對
該
校
壹
份
報
紙
 

，
肿
夏
利
凶
■
生
女
政
治
壓
力
而
沒
有
闾
卑
 

詩
大
學
辦
公
。

•

加
治
表
承
，
他
於
去
過
式
時
，
曾
發
出 

壹
曲H
，
給
予
該
報
辦
事
人
，
解
部
夏
利
缺
 

席
原
困
，
但
該
報
於
週
肆
與
週
伍
。
篇
幅
上
 

，
沒
有
刊
出
他
的
郵
件
。

加
治
在
函
件
中
，
指
出
厳
刊
博
士
，
因 

流
行
性
感
冒
，
經
醫
囑
咐
，
須
介
一
段
長
時
 

間
休
息
，
他
將
於
敬
週
內
囘
校
處
理
公
務
。

一
織
，
目
旳
在
，
付
北
約
部
隊
。
： 

墨國奥林匹世運村 

加人聚集慶謝一:節 

(
昂
西
哥
市
加
达
大
社1
)
一
度
十
尺 

高
的
籬
墻
，
將
奥
林
匹
克
村
與
墨
四
爵
分
開
 

，
在 ̂

籬
墻
門
介
。
站
着
一
名
戴
白
色
鋼
盔
 

的
其
士
，
於
週
一
晚V
一
羣 

-1
數
小
多
的
加
 

拿
大
人
，
聚
在
一 
起
慶
渡
繡
神
節
" 

在
桌
上
•
除
火 S
外
，
青
有
其
他
各
 @
 

穿
節
食
品
.，
金
加
宴
會
者
，
除
加
拿
大
廛
 

86 

且
外
•
樹
有
加
拿
大
輿
筐
気
協
會
人一一，

 

政
府
代
器
，
電
白
訪
 ̂

发
新
開68

苔
。 

在
宴
日
中
的
主
要
賓
客
，
用
中
包
括

60 

拿
大
駐 s
西
哥
大
使
里
依
，
雲
咼 «
市
長
金 

甫
，
加
拿
大
社
會
福
利
 ̂

部
位
蒙
路
 
旳
太
太 

，3
埠
短
跑
家
査
路
米
等
。

一 

英国首相夫人婉辭 

牛津大學詩歌敎授 

(
倫
敦
雷
聊
社
电
 

威
路
遜
首
相
夫
人
 

，
表
示
不
願
爲
招
任
牛
津
人
學
詩
學
教
授
職
 

務
。
發
言
人
网
，
英
國
首
相
夫
人
，
巳
取
消 

她
总
候
選
人
由
資
格
，
片
職
位
曾
由
縫
拔
基
 

維
士
V
奥
頓
担
任

發
言
人
又 
机
，
威
路
遥
夫
人
妝
提
人
時
 

,
她
本
人
事
前
一 
以
消
息
也
不
知51

。 

一 

牛
津
大
學
，
將
族4-

一
月
廿
一
口
畢
業 

時
，
爲 
此 
一 
職
Q
谁
行
選
舉
。

皆
威
路
遜
夫
人
提
名
之
咸
爾
新
頷
，
他 

由
依
冒
小
威
跖
沸
夫
八
，
在
軸
上
鼓
表
的
詩
 

詞
，
而
底  

«I
提
占
。

天塹偉大新橋工程

:
二
二
二
。：

欢

江

知

(
香
港
唾

■■-@)
據
此
間
親
共
報
章
發
衣
帽
導
；
南
京
R
江
大
橋
鐵
路
橋
已
從
拾
月
壹
日
 

零
時
起
正
式
通
算
，
玖
月
卅
日
南
京
市
伍
萬
軍
民
隆
重
地
舉
行
了
通
車
典
禮
，
這 

繼
武
漢
 

大
橋
之
：

风
備
成
另
豊
座
橫
跨
员
江
天M
 的
偉
大
新
橋
。

該
等
報
嵐
衣
引
述
南
京
新
華
社
電
稱 

九
月
卅
日
南
哀
遼
闊
的
長
江
水
面
上
，
來
往
不

絕
的
船
豊
上
覆
価
着
彩
旗
，
大
橋
上
卜
，
無
數
面
紅
旗
迎
風
招
展
•
在
高
聳
入
雲
的
薔
堡
 

上 

用
玻
璃
鑲
漱
而
成
旳
三
面
巨
型
紅
旗
，"
燦
爛
的
陽
光F
閃
閃
發
光
，
氣
勢
雄
偉
的
長
 

江
大
橋
顯『3
逮

觀

。 

紙
衛
兵
小
將
的
彩
車
,
徐
会
通
過
大
橋
，
這 

是
日
早
上/

大
工
人
，
貧
下
中
農
和
 

時
大
江
南
北
，
列
車
内
外
，
均
豈
片
歙
騰 

革
命
羣
衆
，
用
解
放
軍
指
戰
員
，
均
滿
匿
着
，

高
呼
號
，
响
徹
雲W
e
 

十
月
一R
凌
展
叁
時
，
正
左
鬱
第
十

和
懼
脫
情
籍
，
敲
鎌
打
鼓
。
喜
氣
洋
洋

，
從
四
面
捌
磊
集
到
江
邊
及
橋
頭
 

參
加
觀
禮
・
』

，
熱
烈
九
屆
横
慶
紀
念
的
節
H
，
南
京
長
江
.
^
^
^
一

路
橋
用
過
駛
向
首
都
旳
盗
~
列
客
車
，
由
福 

州
開
往
北
京
的
第
四
拾
陵
班
快
車
，
一
列
車
上 

懸
着
無
數
彩
橙
，
柬
自
碣
變
前
綫
靄
防
戰
 

士
，
江
南
令
成
的
革
命
工
人
及
羣
衆
，
均
以 

乘
坐
此
第
壹
列
客

S.
通
過
新
価
，
而 
感
自
豪 

，
高
唱
一
大
海
航
行
如
舵
手
」
擁
到
恵
口
競
 

着
綱
鐵
如
長
虹
旳
雄
姿C

蘇總理抵捷京簽約 

(
布
拉
色
美
聯
職
電
)
蘇
總
理
高
士
堅

下
午
弍
時
注
•
通
車
典
禮
在
音
樂
攸
揚
 

中
開
始
，
現 
s:
丁
球
省
革
命
委
員k
副
主
任 

傷
廣
立
首
先
黎
上
講
話
，
介
紹
建
橋
工
人
 

，
在
激
烈
鬥
爭   

W-
建
設
大
橋
釘
過
程
后
，
幷 

謂
：
南
京
長
桌
債
建
設
 

輝
煌
成
就
，
是 

再
一
次 
證
明
、一
射
堅
决
執
行
無
儀
階
級
革
命 

路
綫
卜
，
充
分
發
揮
工
人
階
段
的
領
導
作
用 

，
無 

1!.
仆
勝
、
無
攻
不
克
 

甚
麽
人
間
奇
跡
 

都
可 
1-1 
創
造
出
來
。

計
公
加
通
車
典
禮
者
有
：
江
蘇
省
革
命
 

今
日
偕
同
國
防
部
辰
嘉
力
古
及
其
他
禽
級
隨
 

委
員
會
，
人
民
解
放
軍
南
京
部
隊
及
南
京
市
員
，
抵
達
m
間
捷
京
，
親
自
主
持
與
捷
克
政

革
命
委
員
會
饕
責
人
。

府
簽
訂An
約
，
使
今
後
有
等
露
軍
能
够
令
法

南
京
部
痴
宫
令
員
兼
江
蘇
省
革
命
委
員
 

留
駐
於
捷
境
。

捷
共
領
袖
德
斯
兑
最
近
曾
赴
莫
斯
科
談

會
主
任
許 

«:
友
♦
爲
大
橋
鐵
路
剪
彩
後
，
豈

列
披
着
盛
统
(

IT
載
前
京
市
工
農
兵
羣
衆
和
 

判
两
日
後
，
刖
己
质
肆
小
時
前
首
先
囘
國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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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七0九一於愈曄者尊先之報日文華大拿加。
戶約特訊電期長之社訊通等社衆合、社聞新大拿加


